
「以專業之名，行亂港之實」 。
是過去不少反中亂港人士的寫照。郭
家麒等人曾以 「專業人士」 名義佔據
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議員，但反中
亂港惡行纍纍。

眾所周知，10多年前反對派議員長期
「拉布」 拖慢香港發展進程，更有許多民生政

策被 「拉布」 拖死，包括涉及醫委會改革的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2016年，
參與 「拉布」 的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本身是
醫生的公民黨郭家麒出席立法會選舉論壇時，
遭多位候選人質疑，站在醫生一方阻礙醫委會
改革，忽視病人權益。多位曾參加非法 「佔
中」 的反對派候選人亦被批評無向市民道歉，
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將受影響的打工仔

女和商戶置於水深火熱之中。

圖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郭家麒與其他公民黨成員在2019年9月

一起向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領袖發信，呼籲美
國政府盡快完成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的立法程序。2020年3月，郭家麒進一步要求
美國政府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理由是後者
涉及所謂 「違反人權的警暴」 。同年6月，他
更在facebook發表題為 「墨落無悔 堅定抗
爭」 的文章，聲稱2020年3月已定立場，會
在立法會無差別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
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算案等。

2020年7月攬炒派舉行所謂 「35+」 非法
「初選」 ，公開揚言若他們能取得 「35+」 議

席，會否決預算案，迫令政府回應所謂 「五大
訴求」 ，甚至推翻特區政府。其中組織者及參
選人共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經
過審訊其中45人罪成，於2024年11月判
刑，各初判囚4年2個月至10年不等，當中郭
家麒入獄4年2個月，去年4月刑滿出獄。

2020年10月，對於郭家麒於其社交網站
帖文，以 「綠色物體」 、 「走狗」 來形容警務
人員，警方在社交媒體專頁上嚴厲譴責其惡意
中傷及羞辱警務人員，煽動仇恨。警方發言人
指，所謂 「醫者仁心」 ，郭醫生理應明白遭受
惡意中傷、誣告及侮辱自身專業的感受。為求
政治目的不擇手段，肆意貶毀警員，實有違有
德者及公職人員應有的道德操守，與醫者應有
的高尚品格背道而馳。 大公報記者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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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鄉郊河道清理淤泥 排污改善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及姚銘，聯合民建聯元朗區議員團
隊昨日約見發展局及渠務署的官員代表，持續跟
進有關鄉郊地區排污系統的優化，清理錦田河，
元朗天水圍河道雜草清理及河道衞生等問題。

周浩鼎表示，欣悉政府當局於去年旱季至今
年3月為止，單就元朗錦田河而言，合共清理了
9700噸淤泥，有相當大的增幅。當局於今年第一

季內，亦就元朗錦田河及明渠雜草叢生的黑點，
進行了有效清理，避免因雜草重生阻礙排洪。政
府已接納建議，開始利用無人機巡查元朗河道雜
草情況，並透過拍攝紀錄進行有效比較。

周浩鼎與姚銘促請政府把握北部都會區發展
契機，選取合適鄉郊地區安排接駁排污渠，取代
舊式化糞池。同時亦促請當局加強執法，善用科
技手段，從源頭堵截非法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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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委員會昨日就前立法會議員、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郭家麒展開紀律研
訊，為醫委會首宗涉及醫生觸犯《香港國安法》的相關個案。研訊小組在下
午裁定，將郭家麒從醫生註冊中無限期除名，刊憲後立即生效。

郭家麒在 「35+串謀顛覆政權」 案中被裁定罪成，判囚50個月，去年4月
刑滿出獄。有立法會議員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專業人士違反國安同樣
須承擔責任，醫委會相關裁定具指標意義。

研訊於當日上午9時開始，郭家麒本人未有
出席，亦未委派法律代表應訊，但提交書面回
應。控罪指出，郭家麒早前於2024年8月在高
等法院被裁定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違反
202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第22條第3
款，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條和159C條。

在研訊過程中，法律顧問指出，高等法院已
裁定郭為積極參加者，並處以84個月為量刑起
點，經扣減後判刑50個月，反映罪行性質及嚴
重性不容忽視。顧問亦援引前例，說明專業操守
不僅限於臨床行為，個人行為若損害公眾信任，

同樣構成專業失德。
法律顧問進一步提醒研訊小組，在考慮本案

時，不應僅聚焦於病人安全，亦需全面衡量公眾
利益及醫學界聲譽，並評估涉事醫生是否仍適合
繼續執業。研訊小組其後兩度退庭商議，至下午
約1時20分，由醫委會主席鄧惠瓊宣布裁決，
決定將郭家麒從醫生名冊中無限期除名。

維護公眾對醫療體系信心
鄧惠瓊表示，有關決定並非為造成 「雙重懲

罰」 ，而是以保障公眾利益及維護醫療專業標準
為首要考慮。雖然郭家麒未被認定在醫療實踐中
涉及不誠實或違反醫生職責，但其在提交予醫委

會的陳述中，顯示其對違法行為缺乏悔意，亦未
充分認識違反國安法的嚴重性。

研訊小組認為，維護公眾對醫療體系的信任
至關重要。因此，小組裁定有必要作出除名處
分，以防止對醫療界聲譽造成進一步負面影響。

責任編輯：莫思年 美術編輯：丘耳

郭家麒被醫委會裁定永久釘牌

外牆維修商：「宏業」職員指示後梯開「生口」

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昨日舉行第13場
聽證會。兩名外牆維修外判商負責人作供時承
認，在大廈後樓梯開鑿 「生口」 在技術上並非必
要；他們按 「宏業」 職員指示每五層樓梯開一
個，事前未有考慮會否妨礙逃生。

早前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淦堃在陳辭
時指出， 「生口」 是導致濃煙由大廈外牆進入走
火樓梯的主因。兩間外牆維修 「三判」 公司，港
鵬工程負責人吳培坤及明旺維修工程擁有人張明
海，分別於2024年8月至11月及12月起，為宏
福苑各座進行外牆工程。他們均稱，進場時大廈
15樓已有 「生口」 ，其後獲 「宏業」 職員指示每
隔五層在後樓梯再開 「生口」 ，但未能確認指示
者的具體身份。

被獨立委員會代表大律師李澍桓問到，開
「生口」 時拆走玻璃窗，有否想過會影響住戶逃
生，吳培坤回應： 「呢個我唔識」 。再被問到
「人哋做錯嘢係咪唔代表你都要做錯？」 張明海
承認，聽到指示後就 「照辦煮碗」 去做。此外，
兩人均同意外牆維修技術上沒有 「生口」 仍可完
成工序，但有 「生口」 會令工人出入更方便。

張明海供稱， 「生口」 最初使用鋁塑板封

閉，但安裝數次均損壞，其後管工指示改用木
板。他指鋁塑板由宏業提供，改用木板的指示來
自二判 「城造工程」 的屬下。

上「數分鐘安全課」後忘記了
吳培坤憶述進場前曾上 「數分鐘安全課」 ，

但被問到學了什麼、有否提醒不要吸煙或如何使
用 「生口」 ，他多次回應 「唔記得」 ，又稱課堂
沒有短片或筆記。

聽證會上，吳培坤承認自己有吸煙習慣，強
調只在工地地下吸煙，亦知道部分工人吸煙，但
卻不清楚是否有在棚架上吸。被問到如何監督工
人有否在棚架上吸煙，他稱 「叫佢哋戒煙」 ，又
指 「自己都戒緊」 。

昨日的聽證會上，宏泰閣1907室居民李俊
豪作供表示，其母親、兄長、侄女及外傭均在火
災中罹難。他憶述當晚約九時與家人最後通話，
當時單位已斷水斷電，家人對等候多時仍未獲救
感到悲鳴及憤怒。李俊豪哽咽指，曾衝過封鎖線
到消防指揮車求救，消防人員回應稱已接獲相關
單位八次求助，但前線回覆指 「14樓很大火攻不
到」 。他表示希望為逝者發聲，還他們一個公
道。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聞言亦一度哽咽，承諾會
盡全力找出真相。 大公報記者 李茶

宏福苑火災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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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判囚4年2個
月，去年4月刑滿出獄的前立法會
議員、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郭家麒，
昨日被醫務委員會（醫委會）裁定
從醫生註冊中無限期除名。多位立

法會議員表示，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寧是市民
安居樂業及個人安全的重要基礎，堅守法治
也是專業資格的基礎，任何專業人士均須予
以尊重和維護。

工聯會副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表
示，法庭裁決及醫委會今次的裁決都樹立了
法律及道德標杆，充分表明無論任何職業，
一旦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作出任何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都必須受到嚴懲和
譴責。陳穎欣強調，郭家麒今次被醫委會無
限期除名，乃合情、合理、合法之舉，亦明
確警示反中亂港分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防
線不容撼動。

充分考慮醫療專業誠信及形象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表示，無論從事何種

職業，都必須遵守香港法律。郭家麒違反國
安法的行為必然影響其專業形象及執業資
格，醫務委員會決定無限期的吊銷其牌照，
是充分考慮到維護醫療專業誠信及避免不良
示範的必要之舉。也提醒所有專業人士，必
須恪守專業操守與遵守刑事法律。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表示，醫委
會決定是經全面審視證據後審慎作出。他強
調，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寧是市民安居樂業及個
人安全的重要基礎，任何專業人士均須予以尊
重和維護。醫生從事蓄意危害國家安全或破壞
社會穩定的行為，有違醫者應有的專業倫理與
道德原則，亦會損害公眾對醫療專業的信任。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何敬康表示，專業人士知法犯
法，踐踏法治，除了要受法律制裁，亦要接受其專業
研訊。很多人都誤以為醫生違法被定罪後，會 「立即
自動被除牌」 ，但事實並非如此。醫委會必定經過研
訊才作出裁決。此次紀律裁決符合程序公義，既保障
了當事人的權利，也確保了公眾對專業監管制度的信
心。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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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違反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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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


